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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研字〔2019〕39号

关于印发《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前随机抽查“双盲”评审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随机抽查“双盲”评

审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19 年 3 月 21 日校务会议讨论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南大学

2019年 5月 28日



―2―

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
随机抽查“双盲”评审管理办法（试行）

（2019年 3月 21日校务会议讨论通过）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等关

于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制订本管理办

法。

第一条 “双盲”评审的组织实施

（一）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由各二级研究生培养

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每学期集中实行一次。

（二）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下发“双盲”评审抽取学位论文

通知，要求所有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将 2份“双盲”
评审《学位论文》和 2份《专家评审意见书》交到指定地点。

（三）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研究生

思政工作副书记、分管院领导、纪检委员等组成“双盲”评审学

位论文随机抽取工作组。按照“双盲”评审学位论文抽取方式确

定抽取研究生名单，及时公布。

（四）学校按合适标准下拨“双盲”评审经费。

第二条 “双盲”评审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双盲”评审，是送审学位论文

和专家评审意见书隐去学位论文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所有参加

者信息（包括导师），不公开评审专家姓名，在学位论文作者、

导师与评审专家之间形成相互保密的学位论文评审方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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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论文和评审意见书应一同寄（送）给评审单位

或评审专家。评审结果直接寄回到我校有关二级研究生培养单

位负责“双盲”评审的工作人员。

第五条 学位论文专家评审意见和评审结果

（一）专家对学位论文总体评价结果分为：A（优秀）、B
（良好）、C（合格）、D（不合格）。

（二）专家对评审学位论文水平评价分为：（1）达到硕

士学位水平；（2）基本达到硕士学位水平；（3）未达到硕士

学位水平。

（三）专家对答辩的意见分为：（1）同意答辩；（2）修

改论文后答辩；（3）不同意答辩。

（四）评审意见书收回后，评审专家信息页与评审意见分

离，由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专人保存。在答辩材料归档时，评

审专家信息页与学位论文评审意见书对应后，送校档案馆归

档。

第六条 评审结果的处理

二级培养单位负责“双盲”评审工作的管理人员对评审结果

进行客观统计，将隐去评审专家信息的评审意见适时反馈给研

究生和导师，并根据本办法决定硕士生学位论文下一阶段工作

安排。

（一）2名专家的评审结果都为“同意答辩”的，可以进入

答辩环节。

（二）1名专家的评审结果为“同意答辩”，另 1名专家的

评审结果为“修改论文后答辩”的，修改论文并经导师同意后进

入答辩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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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名专家的评审结果都为“不同意答辩”的，修改并

延期 3个月以上后重新申请学位论文“双盲”评审。

（四）若 1名专家的评审结果为“同意答辩”，另 1名专家

的评审结果为“不同意答辩”的，另聘本校 1名高水平专家进行

“双盲”评审：若评审结果为“同意答辩”，则可进入答辩环节；

若评审结果为“不同意答辩”，则视评审结果都为“不同意答辩”。
（五）对评审结果都为“不同意答辩”的申请学位论文硕士

生：

1.申请人应按评审专家的意见对学位论文认真进行修改，

并提供详细的学位论文修改说明。

2.导师应认真履行职责，及时指导、督促研究生进行学位

论文修改。

3.申请学位论文继续实行“双盲”评审。

（六）2名专家的评审结果为“不同意答辩”的，则该导师

下一届硕士生学位论文全部外送“双盲”评审，并从下一次招生

开始该导师的硕士生招生人数最多为 1人，直至“双盲”评审结

果都为“A”或“B”。
若某导师累计 2次以上出现此情形，则从下一年度开始 3

年内停止给予该导师硕士生招生计划。

第七条 “双盲”评审工作纪律

（一）参与“双盲”评审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做到勤政廉洁，

坚守底线，遵守“双盲”评审规则，确保“双盲”评审的严肃性和

公正性。不得将评审人信息泄露给任何人，不得将研究生和导

师姓名泄露给评审人。

（二）研究生和导师不得向校内外相关人员打听、试探我

校有关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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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学校有关部门、单位收到有关违反“双盲”评审纪

律的举报，将按学校有关规定从速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在

校内通报。

第八条 二级培养单位应将不能参加答辩研究生的学号、

姓名、学科专业、指导教师、手机号码、其他必要说明（有无

特殊情况等）等情况汇总表及时报研究生院、学生工作部备案。

应视情况做好有关研究生的思想工作，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

同时，按年度将实名评审、隐名评审研究生学位论文总体评价

结果汇总表、硕士生培养质量报告报研究生院。

第九条 各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根据本办法制订补充规

定，并在网上公布。

第十条 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根据“双盲”评审结果的反

馈情况统筹安排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不适用涉密硕士学位论文评审。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9月 1日起实行，由研究生院

负责日常解释。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学校规定，按本办法执行。

附件：1.中南大学学术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意见书

2.中南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意见书

抄送：各二级党组织、党群部门。

中南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年 5月 28日印发


